光興國小羽球場管理規則及辦法
一、長期租約（以半年—上或下學期為一期）

1.長期租約者無不良紀錄，且對學校場地維護表現優良者，經學校管理者提出證明者，每學期經主管會議認定之承租者可續租。（優良事蹟登記表格如：附件一）

2.未經本校同意，不得擅自將場地轉租第三者使用。承租期間不得舉辦收費性質活動，違者將取消承租資格。
3.優良續租者所剩剩餘時段欲長期租約者，每學期期末12月、6月、將公告於校網，登記時間、登記方式、抽籤等相關事宜。 

4.為避免同一組人多場次登記，已錄取而未依照公告時間到校完成手續者，申請人停權一年，不得申請外，將紀錄之，列為缺失，下學期列為不優先續租承租者，以示公正。
5.因羽球場開放時段皆為下班時段，球場之清潔與維護不易，也無編列相關預算制定管理者，相關之保管與維護皆賴學校與使用者共同管理維護，引此制定優良長期續租辦法，以期達到場地使用之最大效能。
二、短期租約(以季為單位)
 1.相關規範同長期租約者。
 2.每季剩餘時段將於每年3、6、9、12月公告剩餘時段，或於上班時間洽總務處辦理相關事宜。
三、活動中心羽球場不辦理臨時租約
附件一：長期租約者紀錄事項
	租約者：         
日期
	事項
	日期
	事項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以上租約者列為   優良續租者；列為   違規紀錄不續租者。
紀錄人：           主管核章：             校長核章：          
